
维 权
2

2018年11月5日 周一

责任编辑：
吴晓静

226711377@qq.com
电话：88860494

权益面对面

维权论坛

本报讯 记者胡翀 通讯员
瓯井轩报道 近日，在温州打工的
王师傅夫妇差点被人骗走3万元，
而阻止他们向骗子汇款的竟是他
们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

据悉，为将防诈骗宣传工作
做到点线面结合，瓯海区公安分
局梧田派出所创新宣传手法，精
准投放“小警车”防诈宣传单，在
辖区全面铺开防诈宣传工作，王
师傅的儿子正是“小警车防诈骗
宣传志愿队”的一员。

王师傅夫妻俩在温州打工已
有10多年，儿子在瓯海区新瓯小

学上三年级，为了给儿子一个好
的教育环境，夫妻俩到处托人想
给儿子转到当地某知名学校读
书。9月初，王师傅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是某知名学校的办
公室主任，说只需3万元就能让王
师傅的儿子转到瓯海区实验小
学。惊喜万分的王师傅立刻与妻
子提了3万元现金，来到瓯海区实
验小学门口等候“办公室主任”，
没想到这位“主任”打来电话，称
办公室里来办转学手续的人太
多，他忙不过来，要求王师傅直接
把钱转账到他的银行卡里。

此时，王师傅夫妇仍未觉得
上当受骗，就想着接了儿子放学
回家后再去转账。在回家的路
上，王师傅对儿子说了这件事，让
儿子以后好好读书。巧的是，当
天梧田派出所正好在新瓯小学进
行防诈宣传，王师傅的儿子加入
了学校的“小警车防诈骗宣传志
愿队”，其书包上还贴着“小警车
志愿队”的标志。听爸爸妈妈说
帮他找到了关系，能转去名校读
书后，儿子说，“警察叔叔到我们
学校上课时说过，关于择校，教育
局有规定，只要我们符合条件，是

不要任何费用的。”
儿子的一番话让王师傅心里

咯噔了一下，于是一家三口怀着
忐忑的心情到梧田派出所咨询。
接待他们的项警官耐心地向他们
讲解了骗子的伎俩和孩子就学的
相关规定，王师傅这才如梦惊醒。

据悉，今年5月份以来，梧田
派出所重点投放“小警车”防诈宣
传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
大数据分析，该所得出通信网络
诈骗受害者年龄大多为18~45岁
之间，且有手机网络依赖度高的
特征，于是便把“小警车”防诈宣

传单粘贴在快递包裹、外卖包装
上，做到精准投放。不仅如此，如
今走到梧田辖区的大街小巷都能
看到“小警车”防诈宣传单，特别
是社区的快递储柜、企业财务室
的墙上及学校的餐桌边角，“小警
车”的标志引人注目。

前不久，瓯海区南瓯明园还
建立了首个“小警车警民联防工
作室”，通过社区民警、小区物业
和爱心业主的共同努力，让小区
业主住得“安心、放心、称心”，实
现防范共赢，并为辖区的治安稳
定再上台阶贡献力量。

3万元就能帮孩子转名校？
“小警车”助力，温州小学生及时阻止父母被骗

■庄克建

【基本案情】

2014年 9月，周某进入温州
某医院上班，2016年被调到手术
室从事辅助工作。2017 年 7月
31 日，周某与工友陈某发生争
执。过程中，周某动手扇了陈某
一巴掌，之后被同事拉开。陈某
事后检查未有损伤。当天，医院
口头开除周某，并于8月14日在
周某的要求下向其出具了《关于
周某同志开除的决定》。周某以
医院违法解除为由向温州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医院支付经济赔偿金等。

本案争议焦点为，医院对周
某作出开除决定是否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
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
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
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
举证责任。

【仲裁审理】

仲裁过程中，医院提交了《医
疗辅助人员奖惩制度告知书确认
书》《修订医疗辅助人员奖惩制度
的通知》《关于周某打架事件经过
的说明》等。另提供一份保证
书，证明周某2015年曾有违反规
章制度的行为，他在保证书中承
诺不再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否则
离职且不要求赔偿金。院方认
为，其基于此解除与周某的劳动
合同是合法的。周某不认同院方
所称的2015年其有违反规章制
度的事实，院方没有进一步提供

证据进行说明。
仲裁委认为：是否支付经济

赔偿金由法律规定，而非保证
书约定，同时保证书没有具体事
件经过，没有处理结果（即被刑
事、行政处罚或处分的结果），结
合本案纠纷，不能证明周某多次
违反规章制度；“关于周某打架事
件经过的说明”的打架经过描述，
周某只承认部分，医院没有申请
说明中所述的证人出庭接受质
询，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故仅对
周某自认部分予以确认；周某动
手扇了陈某一巴掌，没有造成受
伤，不属于《医疗辅助人员奖惩制
度》规定的情节严重，直接适用开
除处理过于严厉。

故，仲裁委认定医院对周某的
开除处理属于违法解除。温州某
医院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给付周某经济赔偿金1.6万余元。

【律师观点】

笔者赞同仲裁委认定。从程
序上看，医院出具《关于周某同志
开除的决定》存在问题：医院在事
发当天径自口头通知开除，没有
出具书面通知，内部是否经民主
程序讨论亦无法知晓；开除决定
没有经职工代表大会协商并征求
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四）》第十二条规定：建立
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
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
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
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

序的除外。该规定实际上已赋予
用人单位补救手段，本案院方仲裁
时承认没有通知工会，但在诉前没
有做任何补救，令人遗憾。

用人单位认为，员工只要存
在过错，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这种认识普遍存在但是错
误的。对员工以存在过错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必须举
证如下：劳动者违纪的事实；单位
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的产生系依据法律规定
经过了民主程序；规章制度产生
后依法向劳动者明示；用人单位
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已征求工会的
意见。

实务中，不乏用人单位解除
有据但未通知工会，最终被认定
违法解除，得不偿失，应予重视。

作者系浙江六和（温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

员工上班时打架，直接开除合规吗？
仲裁委认定企业违法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
包晓挺报道 今年以来，湖州吴兴
区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加大联合检
查、畅通服务渠道等举措，初步形成
了责任落实、监管有效的欠薪治理
格局。截至目前，该区共处理47
起欠薪案件，同比下降88.7%，案
件办结率100%。国有企业、政府
投资项目零欠薪；在建工程建设
项目欠薪案件发生率1.96%，未发
生500万元以上的欠薪案件，“无欠
薪区”创建工作成效明显。

层层落实“零懈怠”

该区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
大力推进劳动保障监察基层建
设，依托镇（街道）劳动保障监察
中队监察员、村（社区）劳动保障
协理员队伍，按照定人员、定区
域、定职责、定任务的原则，实时
采集和掌握网格内用人单位劳动
合同、工资支付、生产经营等方面
的信息及情况，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责任明确、跟踪及时”
的劳动保障监察全覆盖网格。

目前，全域划分网格14个、二
级网格249个，所辖企业1.7万余
家；配备区、镇（街道）二级劳动保
障监察员48名，村（社区）劳动保
障协管员249名。

严惩欠薪“零容忍”

吴兴区修改完善了《处置拖
欠工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将区本级欠薪应急周转金
提高到 200 万元，同时要求乡

镇、街道落实应急经费，增强对
欠薪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处
置群体（突发）性案件时，在调
查核实的基础上，及时启动欠薪
应急周转金并发放到位，保证劳
动者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全区
累计已为 367 名农民工垫付基
本生活费近239万元。

为加快案件移送公安侦办速
度，对群体性案件和举证充分个
体性案件，建立“7天必送”制度，
达到移送标准立即移送。对经过
调解和下发整改通知书仍不按期
支付，恶意欠薪的，及时立案侦
查，采取传唤、刑事拘留等刚性强
制措施。恶意欠薪发案率较去年
下降75%。

精准服务“零距离”

吴兴区将劳动监察和劳动仲
裁窗口整合为劳动维权一站式受
理窗口，实行“三按”原则，即按当
事人诉求收件，按内部流程分拣
和按受理期限告知。并在一站式
受理窗口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实行劳动仲裁导诉机制，由20余
名导诉律师轮流坐班。今年以
来，导诉窗口接待来访农民工
1500余人次，给予法律建议1090
余条，提供法律援助63人次。

同时，充分发挥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中心作用，以仲裁服务为
基点，通过多元化“大调解”等途
径，开展劳动争议仲裁前调解工
作，仲裁前化解案件109件，调解
成功率达85.1%。

多举措治理格局显成效

吴兴欠薪案件发生率
同比下降88.7%

■魏文彪

人社部日前制定了《社会保
险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用人单位
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
不整改等六种行为将被列入“黑
名单”，受到联合惩戒。住建部近
期起草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网上征求意见稿）》，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
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手续，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仍不
执行的等六种情形，将被列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现实当中，一些用人单位为
了节省用工成本，不按规定参加
社会保险，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或者少缴社保费与住房公
积金。虽然执法部门对一些违法
企业作出行政处罚，但其依然拒
不改正，令不少劳动者的权益遭
受侵犯，影响劳动者社保权利实
现与社会和谐稳定。

尽管现行法律法规对社保与
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
处罚规定，但处罚力度尚不够
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
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的罚款。用人单位未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
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
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相比用
人单位经由社保违法违规行为所
能得，这样的处罚力度无疑偏小。
如此，一些用人单位自然也就会不
惮于实施不为职工办理社保或少
缴社保费等社保违法行为。

而“五险一金”建立“黑名单”
制，社保与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
行为将受到联合惩戒，在政府采
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
限制，用人单位不为职工办理社
保与住房公积金，少缴“五险一
金”费用，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
价，令其真正寸步难行，体味到难
以承受之重。这样一来，用人单
位自然就会仔细掂量权衡，自觉
杜绝不为职工办理社保与住房公
积金以及少缴费用行为。

正因为如此，人们期待“五险
一金”“黑名单”制能在征求意见
结束后尽快建立起来，并得到严
格执行，大幅提高用人单位“五
险一金”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
起到促使用人单位减少、杜绝

“五险一金”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依规为劳动者办理社保与住房
公积金并足额缴费的积极效用，
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实
的维护，令社会和谐稳定得到更
大程度上的促进。

社保“黑名单”制
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 被称为“最严控烟
令”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11月1日正式
开始施行。该办法规定，室内公共
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部分公共场
所的室外区域全面禁烟。

该办法之所以被称为“最
严”，是因该办法与此前一些地方
已经出台的相关规定相比，除了
对吸烟当事人施以处罚外，还对
相关场所一方管理者规定了劝阻
义务，并对违反者给予更重处
罚。规定提出，对控制吸烟场所
经营者、管理者未履行规定义务
的，由控制吸烟监督管理部门对
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种种规定，体现出室内控烟
在地方再度发力。

室内控烟的大势所趋

事实上，“控烟令”“禁烟令”
在我国并不是新鲜概念。早在
2003年，中国就签署了《世界卫生
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所
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
面无烟。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二手烟暴
露可致命，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
平可言，设立吸烟室和通风系统已
被证实无效。

如今，享受无烟环境已经是多
数人的普遍愿望。“毋庸置疑，烟草
含有上百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对
于许多呼吸道、心血管和消化系统
疾病来说，烟草和二手烟都是潜在
致病因素。”福建省立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谢宝松说。

在谢宝松看来，尽管危害巨
大，但很多人对它的重视仍然不
够。为此，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
加大科普，宣传烟草的危害；同
时，加大控烟力度，使其内化为大
众的自觉，才能让禁烟令真正发

挥应有效果。

室内控烟离不开法治保障

目前，一些城市禁止吸烟的场
所仍然存在吸烟难控的问题。比
如，很多楼梯间、电梯过道、消防通
道等，成了新的控烟死角。部分烟
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变着法儿地寻
找隐蔽地点“吞云吐雾”。

事实证明，控烟相关法规是有
明显效果的。

在北京，全面禁烟实施已有三
年。据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北京控烟三
年后，吸烟人群减少约20万人。

在杭州，“控烟令”的适用范围
也从“市区和各县（市）政府所在地
城镇范围内的公共场所”扩大至

“杭州市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
为此，今年以来，多地陆续修

订或出台控烟政策，城市控烟立法
步伐明显加快。同时，各地大力开
展戒烟服务，推动无烟环境建设，
控烟再度升级。

室内控烟需持续发力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
律研究所所长郭兴全认为，通过强
制在公共场所禁烟，压缩吸烟空
间，形成公共场所吸烟“人人喊打”
的局面，不仅能够提高公众对吸烟
危害的认识，有益公众健康，同时
也是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新要求
和重要指标。

对于吸烟者来说，“控烟令”也
是促使他们养成良好个人文明习
惯的契机。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
主任申英秀表示，当烟草烟雾危害
公众健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时，“无烟城
市”对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城市控烟立法
步伐明显加快

室内控烟持续发力

备战“双11”
安全是底线

随着“双 11”临近，网上购物增多，寄递业迎来配送高峰。
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积极应对“双 11”寄递高峰，组
织民警对辖区 100 余家寄递企业开展“地毯式”安全检查，重点
检查证件是否齐全、邮递物品是否认真登记、收寄物品是否有
涉嫌违禁品，并提醒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确保“双
11”期间寄递业安全。图为民警在韵达快递椒江区分公司检
查。

通讯员何文斌 摄

近日，柯城
路政执法人员
在巡查石华线
时，发现路面有
掉落的石块，肇
事车辆早已驶
离现场，给通行
带 来 安 全 隐
患。巡查人员
立即下车搬石
块，消隐患，恢
复公路畅通。
徐小娟 张小娟

柯城公路：严巡查 保畅通

绍兴市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处置
能力提升、回收利用，及开展制度创
新、文明风尚等活动，形成了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的管理体系。据统计，
越城区已完成垃圾分类小区 414
个，机关事业单位149个，学校71
个，国企 22 个，城区覆盖率达到
86.2%；农村完成垃圾分类村 193
个，覆盖率达到83.19%。

今年来，越城综合行政执法局
先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宣传员、志
愿者上门入户开展宣传和专项培
训，引导市民自觉抵制乱倒乱扔垃

圾等不文明行为；建立由村（社区）
干部、联村（社区）干部、乡镇街道领
导担任的三级“网格长”体系，建起

“网格长”公示牌，加强日常监督，层
层压实责任。

越城区加大投入力度，新增专
业清运车辆，改建厨余垃圾转运站，
各镇街配置升降式“以桶换桶”收运
车辆，设置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垃
圾暂存区，改建、新建和提升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中心，基本实现农
村可烂垃圾就地处置。同时，区里
加快垃圾管控“闭环”，实现扩面、收
运无盲区，强化收运明分类，建立
550多个直运和转运点，负责城区垃

圾（可烂垃圾）的收运；淘汰各村、小
区、单位等区域至处置（中转）站不
合规范的垃圾清运车辆；配备专用
分类清运车辆，确保垃圾运输过程
的全密闭性和无抛洒滴漏现象。

越城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完善
可回收体系建设，开展垃圾回收的
第三方服务试点，建立有害垃圾强
制回收和监管体系，实现有害垃圾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持续探
索智能化分类处置机制，实施智能
化分类小区建设，开展省级垃圾分
类示范小区和区级示范村创建工
作；持续探索重点垃圾有效监管，创
新垃圾一体化收运机制，在核心街

域开展垃圾强制分类试点工作。如
迪荡核心区块率先探索以商务楼为
重点的商业街区垃圾强制分类试点
工作，在沿街区域设置符合街景风
格的“环保小屋”新型分类投放设
施。

越城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化队伍
建设，城区建立以督导员为核心的

“督导员、培训员、志愿者”队伍，农
村建立“上门收集保洁员、村分拣督
导员、进仓管理员”队伍，采取“第三
方普查与区级抽查”相结合的考核
方法，开展单位排名、小区（村）评先
和分拣督导员评优活动，实行差别
化奖励。 陶明海

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置

绍兴越城区形成城乡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